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４３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机场”、“发行人”、“公司”或“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及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刊载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本上市公告书使用的简称释义与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

同。

第二节 概 览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深机转债。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

１２５０８９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０００

万张）。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０００

万张）。

（五）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六）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七）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八）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日期：本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

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期结束前的

１０

个工作日停止

交易。 可转换公司债券停止交易后、转换期结束前，不影响持有人依据约定的条件转换股份的权利）。

（九）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日：

７

月

１５

日（付息日的债权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十）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本次可转债未设担保。

（十三）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可转债”）信用级别评为“

ＡＡＡ

” 。

第三节 绪 言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８９

号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公开发行了

２

，

０００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总额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及原股东放弃的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深交所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余额由承销团包销。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议案》，申请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２３８

号文同意，公司

２０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起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深机转债”，债券代码“

１２５０８９

”。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了《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全文可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第一办公楼三、四层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注册资本：

１

，

６９０

，

２４３

，

２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汪洋

股票简称：深圳机场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ａｉｒｐｏｒｔ．ｃｏｍ

公司的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航空客货地面运输及过港保障与服务；机场航空及辅助设备投资业务；进出口业务（凭批准证书经营）。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

（一）公司的设立及

Ａ

股上市

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系根据深圳市政府深府［

１９９７

］

２６０

号文《关于设立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的

批复》，由深圳机场（集团）公司（其前身为深圳机场公司，现名为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独家发起

人，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其中深圳机场（集团）公司持有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６６．６７％

； 社会公众股持有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其中内部职工持有

４２５

万股）， 占总股本得

３３．３３％

。

发起人募集设立时，深圳机场（集团）公司将其拥有的与航空客、货运输地面服务主业以及与机场配套

服务和设施相关联的子公司、联营公司和附属机构的有关资产出资。经深圳市资产评估事务所“深资综评报

字【

１９９７

】第

１６

号”评估，并经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评［

１９９７

］

８６８

号文”批复确认，深圳机场集团公司投

入的净资产为

２９

，

２９９．８７

万元。 经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深国资办［

１９９７

］

２０８

号文”《关于深圳市机场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按上述净资产的

６８．２６％

折为股本，股本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股权

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其余

９

，

２９９．８７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该等出资经深圳蛇口信德会计事务所“信德验资

报字（

１９９７

）第

２０

号”验证。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证监发［

１９９８

］

２１

号文［

１９９８

］

２２

号文批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境

内上市内资股（

Ａ

股）股票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社会公众股

９

，

５７５

万股，公司职工股

４２５

万股）。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深证发字［

１９９８

］

７８

号文批准，社会公众股

９

，

５７５

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４２５

万股公司职

工股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公司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执照号为深司字

Ｎ４１４０８

，注册号为

２７９５４１４１－Ｘ

。 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并经深圳信德会计师事务所“信德验资报字（

１９９８

）第

０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募集设立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权性质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

％

）

一

、

未上市流通股

１

、

发起人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６７

其中

：

国家法人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６７

２

、

公司职工股

（

注

）

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２

二

、

已上市流通股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９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１．９１

总计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公司职工股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权性质由未上市流通股变更为上市流通

股。

（二）公司上市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１

、

１９９９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司

１９９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１９９９

年中期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以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总股本增至

４５

，

０００

万股。转增后的实收资本增至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变动经天健（信德）会计师事务所信德验资报字（

１９９９

）第

２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

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权结构为：

股权性质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

％

）

一

、

未上市流通股

１

、

发起人股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６７

其中

：

国家法人股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６７

二

、

已上市流通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３３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３３

总计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０

年配股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０

］

１０９

号文批准，公司以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股本

４５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按

１０

：

２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９

，

０００

万股，配股价格为每股

１２

元。

国有法人股股东与社会公众股股东实际认购

４

，

９８９

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股东认购

１

，

９８９

万股，社会公

众股东认购

３０００

万股。 经天健（信德）会计师事务所信德验资报字（

２０００

）第

１９

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配股资

金已全部到位。

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增至

４９

，

９８９

万股，股权结构为：

股权性质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

％

）

一

、

未上市流通股

１

、

发起人股

３１９

，

８９０

，

０００ ６３．９９

其中

：

国家法人股

３１９

，

８９０

，

０００ ６３．９９

二

、

已上市流通股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０１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０１

总计

４９９

，

８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２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以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股本

４９

，

９８９

万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７９

，

９８２．４０

万股，本次变动经深圳天健（信

德）会计师事务所信德验资报字（

２００２

）第

２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

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权结构为：

股权性质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

％

）

一

、

未上市流通股

１

、

发起人股

５１１

，

８２４

，

０００ ６３．９９

其中

：

国家法人股

５１１

，

８２４

，

０００ ６３．９９

二

、

已上市流通股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０１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０１

总计

７９９

，

８２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２００５

年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机场集团向方案实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股支付

２．６

股，合计支付

７

，

４８８

万股。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公司持有的非流通股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同日，对价股份开始上

市流通。 股改后的总股本不变，为

７９

，

９８２．４０

万股，其中，机场集团持有

４３

，

６９４．４０

万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占股份总额的

５４．６３％

；高管持有

２５５

，

９５１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股份总额的

０．０３％

；社会公众持有

３６２

，

６２４

，

０４９

股，占股份总额的

４５．３４％

。 同时，机场集团承诺在十二个月的锁定期满后四十八个月内机场集团将

不通过市场挂牌交易方式减持上述股票，如确需减持，也将通过大宗交易、战略配售等方式进行。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为：

股权性质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３７

，

１９９

，

９５１ ５４．６６

１

、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３６

，

９４４

，

０００ ５４．６３

２

、

其它内资持股

２５５

，

９５１ ０．０３

其中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５５

，

９５１ ０．０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６２

，

６２４

，

０４９ ４５．３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２

，

６２４

，

０４９ ４５．３４

总计

７９９

，

８２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２００６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７９

，

９８２．４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共增加股本

６３

，

９８５．９２

万股。 转增后的股本为

１４３

，

９６８．３２

万股，本次变动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南验字（

２００６

）第

０５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

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权结构为：

股权性质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８６

，

８０３

，

１４８ ５４．６５

１

、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８６

，

４９９

，

２００ ５４．６３

２

、

其它内资持股

３０３

，

９４８ ０．０２

其中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０３

，

９４８ ０．０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５２

，

８８０

，

０５２ ４５．３５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２

，

８８０

，

０５２ ４５．３５

总计

１

，

４３９

，

６８３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２００８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５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机场（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新股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３０

号）文件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票购买资产，以每股

４．９０

元，向机场集团发行普通股股票

２５

，

０５６

万股，收购机场集团飞行区资产、航站区配

套资产、 物流园公司

３０％

的股权及相关土地使用权。 上述普通股股票发行后， 公司实收资本变更为

１６９

，

０２４．３２

万元，本次变动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南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０２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

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后，公司股权结构为：

股权性质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３７

，

１９８

，

２１８ ６１．３６４

１

、

国有法人持股

１

，

０３７

，

０５９

，

２００ ６１．３５６

２

、

其它内资持股

１３９

，

０１８ ０．００８

其中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３９

，

０１８ ０．００８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５３

，

０４４

，

９８２ ３８．６３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３

，

０４４

，

９８２ ３８．６３６

总计

１

，

６９０

，

２４３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

股权性质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３７

，

１１７

，

９８６ ６１．３５９

１

、

国有法人持股

１

，

０３７

，

０５９

，

２００ ６１．３５６

２

、

其它内资持股

５８

，

７８６ ０．００３

其中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８

，

７８６ ０．００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５３

，

１２５

，

２１４ ３８．６４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３

，

１２５

，

２１４ ３８．６４１

总计

１

，

６９０

，

２４３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本次股权结构变动系部分高管股出售所致。

三、发行人主要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和产品等主要经营情况

机场是民航运输的重要基础设施，深圳机场作为机场管理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航空主业及非航空业务

（包括航空增值、航空物流、航空广告）。

航空主业指以各航空公司的定期和不定期航班、旅客和货主为服务对象，提供飞机起降、客货过港以及

跑道、停机坪维护等航空地面保障服务、候机楼场地租赁业务等。

非航空业务是在航空主业的基础上提供的延伸性服务，包括航空物流业务（包括物流园租赁、航空货运

货站）、航空增值业务（包括停车场运营、“飞悦”贵宾服务、福永码头运营、机场大巴运营）、机场广告业务等。

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主要是以机场范围内的各种资源为依托，提供相关的服务和让渡相关资源的使用

权，获得相关的服务费和租金收入。

（二）公司主要业务的行业地位

深圳机场是我国最具竞争力的大型机场之一， 多年来客货运业务稳居全国第

４

位， 据国际机场协会

（

ＡＣＩ

）统计，

２０１０

年深圳机场全球客运规模上升至第

４４

位，货运上升至第

２４

位，位列全球大型机场行列。目前

深圳机场开通航线

１３０

条，其中国内航线

１００

条，国际航线

２７

条，港澳地区航线

３

条，全货运航线

１８

条；通达

９５

个城市，其中

７０

个国内城市，

２１

个国际城市（分布在

１５

个国家或地区），港澳台地区城市

４

个，每周航班量近

４１６０

班；共有

３２

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在深圳机场运作，其中国内航空公司

２０

家，国际（地区）航空公司

１２

家，基

地航空公司

７

家。

面向未来，深圳机场确立了建设“区域性航空客运枢纽机场和南中国超级货运门户机场”的发展定位；

力争用三至五年时间建设一个具有深圳特色、国际水平的现代化空港，初步形成以航空产业为核心，相关产

业联动发展的空港经济圈；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不断创造自身的发展优势，力图实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跨

越式发展。

（三）公司的竞争优势

１

、区域的经济优势

深圳机场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岸、深圳的西北部，地处珠三角地区的中心，水路陆路交通网络完善，周边

惠州、东莞、中山、珠海等珠三角的核心城市均以深圳机场为中心的

１

小时（

１００

公里）辐射圈以内。

珠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三大经济区之一，经济总量与人均经济实力已达到相当规模，在全国

处于领先，加之地区内庞大的人口基数，航空运输市场需求巨大。 目前，珠三角地区拥有中国最大的航空运

输市场，并随着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而保持了高速成长。

２

、拥有众多实力雄厚的合作伙伴

航空公司是机场发展最为重要的合作与客户伙伴。 目前在深圳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有

３２

家，其中基地

航空公司有

７

家，包括南方航空、深圳航空、海南航空、翡翠航空、东海航空、顺丰航空和扬子江快运航空。 国

内几乎全部的航空公司均在深圳机场运作航班，深圳市政府与深圳机场已经与南航集团、国航集团和深航

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深圳机场与其未来长远战略合作，共同发展的方向。

深圳机场与

ＵＰＳ

签订了长期（

２０

年）合作协议，约定在

ＵＰＳ

亚太转运中心营运初期，

ＵＰＳ

将每周至少执行

１０８

个全货机航班，中长期则计划每周货运航班不低于

１４０

架次。

ＵＰＳ

亚太转运中心已于

２０１０

年初正式运营，

深圳机场

２０１０

年航空货运同比增长

３３．６３％

。此外，深圳机场也一直与德国汉莎航空保持紧密联系，

２００４

年公

司与德国汉莎航空合资成立了深圳机场国际货站有限公司， 经营深圳机场全部的国际航空货物处理业务；

２００６

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与深圳航空合资成立了翡翠货运航空， 并以深圳机场为基地运行国际全货运航

班。

航空货运代理人是航空货运市场的重要运作主体，是衔接航空公司与货主的重要中间服务商。 深圳机

场已经与顺丰速递和外运发展等国内大型货运代理人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其创造发展资源，支持

其在深圳机场的长远发展，为深圳机场货运业务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拥有众多实力雄厚的伙伴是深圳机场实力和价值的体现，同时也为深圳机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障。

３

、深港合作的发展机会

香港是亚太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深圳是中国的经济特区，毗邻香港，是中国内

地与香港唯一陆路连接的城市， 地缘上的紧密联系为深港两地加强合作创造了天然的合作基础和合作动

力。 随着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融合的不断深化，深圳与香港作为区域内的两个核心城市之间的合作与融合

已经成为两地未来长远发展的大趋势，两地通过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共同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打造亚

太地区最具活力的城市大都会。 在深港合作的大环境下，深港机场作为两城市的窗口将具备积极的合作机

会与前景。

４

、国内领先的管理水平

深圳机场位于我国经济最发达、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特区，也是我国最早实现属地化管理的机场，自

公司成立以来就以提供优质的服务和不断提升管理效率为理念，综合管理效率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５

、发达的交通服务网络

建立方便、快捷的机场可达性交通服务网络是机场辐射周边航空运输市场，提升机场核心竞争力的必

要条件。 深圳机场位于珠三角的中心位置，以深圳机场为中心的水路、陆路交通网络十分发达。

６

、航空货运发展潜力巨大

深圳机场一直将大力发展航空货运业务，特别是国际全货运业务作为战略重点。 深圳机场货运业务一

直稳居全国第四位，在国际机场协会（

ＡＣＩ

）

２０１０

全球机场货运排名中升至

２４

位，是民航局确立的四大国际航

空货运枢纽机场之一，自身则力图打造“南中国货运门户机场”。

７

、深圳市政府大力支持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深圳市政府一直将发展航运及物流业作为城市

发展的重要战略。《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国际物流枢纽城市的目标，“以港

强市”、“双港齐飞”是深圳市政府大力推进的城市发展战略。 深圳机场作为城市两港之一，深圳市政府对其

发展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大力的政策支持。

四、发行人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

，

６９０

，

２４３

，

２００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权性质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３７

，

１１７

，

９８６ ６１．３５９

１

、

国有法人持股

１

，

０３７

，

０５９

，

２００ ６１．３５６

２

、

其它内资持股

５８

，

７８６ ０．００３

其中

：

高管股份

５８

，

７８６ ０．００３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５３

，

１２５

，

２１４ ３８．６４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３

，

１２５

，

２１４ ３８．６４１

三

、

总计

１

，

６９０

，

２４３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

（

股

）

１

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

，

０３７

，

０５９

，

２００ ６１．３６ １

，

０３７

，

０５９

，

２００

２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３

，

２３１

，

９０４ １．９７ －

３

瑞银环球资产管理

（

新加坡

）

－

瑞银卢森堡机构

ＳＩＣＡＶＩＩ

中国

Ａ

股

７

，

９１９

，

７４５ ０．４７ －

４

冯德文

２

，

１１９

，

６１４ ０．１３ －

５

程裕民

１

，

８１４

，

３００ ０．１１ －

６

庄良金

１

，

５９８

，

０００ ０．０９ －

７

上海久顶工贸有限公司

１

，

４８９

，

６４２ ０．０９ －

８ ＵＢＳ ＡＧ １

，

３７４

，

８４４ ０．０８ －

９

马元城

１

，

３２２

，

０００ ０．０８ －

１０

万德跃

１

，

３１３

，

８００ ０．０８ －

第五节 发行与承销

一、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张。

２

、向原股东发行的数量：原股东优先配售深机转债

１４

，

５２２

，

１９８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２．６１％

。

３

、发行价格：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４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

５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６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的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

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余额由承销团包销。

７

、配售比例：原股东优先配售

１４

，

５２２

，

１９８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２．６１％

。

８

、前十名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债券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

（

张

）

比例

（

％

）

１

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２

，

２７０

，

４８４ ６１．３５

２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９３

，

２００ １．９７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５

，

１２０ １．６８

４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８

，

１００ １．３４

５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６

，

７２０ ０．９８

６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９

，

２８０ ０．９５

７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４

，

０５０ ０．６７

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１３４

，

０５０ ０．６７

９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１３４

，

０５０ ０．６７

１０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４

，

０５０ ０．６７

９

、本次发行费用

项目 金额

（

万元

）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３

，

０００

律师费

５０

审计及验资费

５４

资信评级费

２５

推介及媒体宣传费

、

发行手续费

８５．５

二、本次承销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原股东优先配售

１４

，

５２２

，

１９８

张，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２．６１％

。

本次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为

３

，

７１１

，

０４０

张，即

３７

，

１１０．４０

万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８．５６％

。 网上一般

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７６

，

８３９

，

６４０

张，申购金额为

２

，

７６８

，

３９６．４０

万元，中签率为

１．３４０５０２％

。

本次网下发行期间共收到

３４

张申购单，全部为有效申购；本次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６６

，

７６２

张，即

１７

，

６６７．６２

万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８３％

。 机构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３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张，申购金额为

１

，

３１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网下实际配售比例为

１．３４０４８７％

。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 保荐费及登记费后的余额已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进行验资并出

具了中审国际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０２０２３４

号《关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的验证报告》。

第六节 发行条款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核准：

１

、 本次发行方案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授权有效期延期一年的议案经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８９

号《关于核准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

（二）证券类型：可转换为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三）发行规模：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四）发行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张。

（五）发行价格：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

（六） 集资金量及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含发行费

用），募集资金净额

１９６

，

７８５．５０

万元。

（七）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为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含发行费用），全部用于

Ｔ３

航

站楼建设项目。在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其他负债方

式筹集资金先行投入，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位后对前期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本次募集资金若少于项

目需求，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募集资金投向实际投入金额如有剩余，则可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八）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银行账号：

７９１７０１５４８０００００５０９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条款

（一）证券类型、发行规模、上市规模

本次发行证券为可转换为深圳机场

Ａ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规模均为

２０

亿元。

（二）票面金额、发行价格

本可转债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按面值发行。

（三）债券期限

本可转债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６

年，即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四）发行方式

１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比例不超过本次发行规模的

１００％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定价配售和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在网下和网上预设的发行数

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根据实际申购结果，最终按照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在网上和

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之间进行适当回拨。

２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１．１８３２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

１００

元

／

张的比例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

１

张为

１

个申

购单位。

深圳机场现有总股本

１

，

６９０

，

２４３

，

２００

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 原股东可优先认购可转债约

１９

，

９９８

，

９５７

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

９９．９９％

。由于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１

张部分按照登记公司配股业

务指引执行，网下优先配售不足

１

张部分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取整，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发行人控股股东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拟全额认购此次优先配售的可转换债券。

３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４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进行；原无限售条件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

交所系统进行，申购代码为“

０８００８９

”，申购简称为“深机配债”。 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１

张部分按照登记公司配

股业务指引执行。 原股东持有的“深圳机场”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

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 且必须依照登记公司配股业务指引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

购。

５

、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应缴纳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

金额的

１００％

。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０

万张），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０

万张）的必须是

５００

万

元（

５

万张）的整数倍。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上限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万张）。

６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

０７００８９

”，申购名称为“深机发债”。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部分每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０

张必须是

１０

张的整数倍，

申购上限是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０００

万张）。

（五）发行对象

１

、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本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收市后在登记

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

２

、网下发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申购的

法人，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３

、网上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有深交所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及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法律法

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六）债券利率

第一年到第六年的票面利率分别为：第一年为

０．６％

，第二年为

０．８％

，第三年为

１．０％

，第四年为

１．３％

，第

五年为

１．６％

，第六年为

１．９％

。

（七）付息方式

本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

年利息计算公式为：

Ｉ＝ｂ×ｉ

，其中：

Ｉ

：指年支付的利息额

ｂ

：指本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ｉ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付息日的前一日为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

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已转换或已申请转换为公司股票的可转

债，公司不再向其支付利息。

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

年度。

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负担。

到期还本付息：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日之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偿还所有到期未转股的可转债

本金及最后一年利息。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八）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

（九）转股价格的确定和调整

１

、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初始转股价格为

５．６６

元

／

股， 该价格不低于公布本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

交易均价（若在该

２０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收盘价按经

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２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息等情况（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增加

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Ｐ

ｏ

／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

（

Ｐ

ｏ

＋Ａ×ｋ

）

／

（

１＋ｋ

）；

两项同时进行：

Ｐ＝

（

Ｐ

ｏ

＋Ａ×ｋ

）

／

（

１＋ｎ＋ｋ

）；

派息：

Ｐ＝Ｐ

ｏ

－Ｄ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Ｐ＝

（

Ｐ

ｏ

－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ｏ

为初始转股价，

ｎ

为送股率，

ｋ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Ａ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Ｄ

为每股派息，

Ｐ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

／

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

（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

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

／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

从而可能影响本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

则以及充分保护本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十）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１

、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中有

１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的

８５％

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

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

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

２０

个交易日内

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

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２

、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

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

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十一）赎回条款

１

、到期赎回

在本可转债期满后

５

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可转债面值的

１０７％

（含最后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回全

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２

、有条件赎回

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

１３０％

（含

１３０％

），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

１０３％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部

分未转股的可转债。任一计息年度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该计息年

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

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十二）回售条款

１

、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

３０

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７０％

时，可

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的

１０３％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回售给公司。 任一计

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回售，但若首次不实施回售的，则该计息年度不应再

行使回售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

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２

、附加回售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内，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重大

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可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持有人有权按面值的

１０３％

（含当期利息）的价格向公司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可转债。 持有人在附加

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附加回售申报的，不应再行使本次附加回售权。

（十三）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本可转债持有人经申请转股后，对所剩可转债不足转换

为一股股票的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的

５

个交易日内

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

（十四）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登

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

三、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一）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与义务

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与义务为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督促其合理履行义务，发行人和债券持有人

一致同意债券持有人的下述权利和义务：

１

、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

１

）依照其所持有可转债数额享有约定利息；

（

２

）根据约定条件将所持有的可转债转为公司股份；

（

３

）根据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

４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可转债；

（

５

）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

６

）按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可转债本息；

（

７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２

、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

１

）遵守公司发行可转债条款的相关规定；

（

２

）依其所认购的可转债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

３

）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可转债的本金和利息；

（

４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

为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利、 规范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程序及职权的行使， 根据 《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制订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主要内容如下：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在债券存续期内，公司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公司董事会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公司提出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２

）公司不能按期支付利息；

（

３

）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４

）保证人或者担保物发生重大变化；

（

５

）其他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

２

、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１

）公司董事会提议；

（

２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发行的债券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未偿还债券面值的持有人书面提议；

（

３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通知

（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

２

）公司董事会应在发出或收到提议之日起

３０

日内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公司董事会应于会议召开

１５

日以前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及有关出席对象发送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应注明开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内容、方

式、债券持有人登记日等事项。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人员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

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议案供

会议讨论决定，但没有表决权：

（

１

）债券发行人；

（

２

）债券担保人；

（

３

）其他重要关联方。

公司董事会应当聘请律师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

事项出具见证意见。

５

、会议召开的程序

（

１

）首先由会议主持人按照规定程序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确定和公布监票人，然后由会议主

持人宣读提案，经讨论后进行表决，经律师见证后形成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２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在公司董事长未能主持大会的情况下，由董事长授权董事主

持；如果公司董事长和董事长授权董事均未能主持会议，则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以所代表的债券面值

总额

５０％

以上（不含

５０％

）选举产生一名债券持有人作为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主持人；

（

３

）召集人应当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签名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或单位名称）、身份证号码、住

所地址、持有或者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面额、被代理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等事项。

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和决议

（

１

）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表决时，以每

１００

元面值债券为一表决权；

（

２

） 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代表本期公司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同意方能

形成有效决议；

（

３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各项提案或同一项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逐项表决；

（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需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机构批准的，经有权机构

批准后方能生效；

（

５

）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决议生效日登记在册的全体债券持有人有效；

（

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并负责执行会议决议。

第七节 发行人的资信和担保情况

一、公司报告期内发行的债券以及偿还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行债券。

二、资信评估机构对公司的资信评级情况

公司聘请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了信用评级， 评级结果为“

ＡＡＡ

”

级。 该级别反映了公司对本次发行债券的偿还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

本次可转债发行未设担保。

第八节 偿债措施

深圳机场是我国最具竞争力的大型机场之一， 多年来客货运业务稳居全国第

４

位， 据国际机场协会

（

ＡＣＩ

）统计，

２０１０

年深圳机场全球客运规模上升至第

４４

位，货运上升至第

２４

位，位列全球大型机场行列。目前

深圳机场开通航线

１３０

条，其中国内航线

１００

条，国际航线

２７

条，港澳地区航线

３

条，全货运航线

１８

条；通达

９５

个城市，其中

７０

个国内城市，

２１

个国际城市（分布在

１５

个国家或地区），港澳台地区城市

４

个，每周航班量近

４１６０

班；共有

３２

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在深圳机场运作，其中国内航空公司

２０

家，国际（地区）航空公司

１２

家，基

地航空公司

７

家。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给予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信用评级为“

ＡＡＡ

” 级，即认为本公司：

“公司经营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作为中国重要的航空枢纽机场， 具有突出的行业地位和明显的区位优

势；凭借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公司在珠三角机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近年来在深圳市政府和控股股东的支持下，公司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公司财务政策稳健，很低的资

产负债率和良好的运营状况为公司的偿债能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随着

ＵＰＳ

入驻和

Ｔ３

航站楼、第二跑道的

投入运营，公司未来业务增长空间较大。 联合评级也同时关注到全球金融危机对机场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带

来了一定的压力，以及周边机场的竞争对公司整体经营状况的影响。但从公司良好的长期发展态势来看，公

司整体信用状况良好。

公司本期拟发行不超过

６

年期、不超过

２０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从本期债券设置的转股价格调整、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和赎回条款中可以看出，本期可转换债券转股的可能性较大，综合看，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很小。 ”

发行人最近三年主要偿付能力指标如下表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流动比率

（

倍

）

１．７０ ３．６４ ３．４２

速动比率

（

倍

）

１．６９ ３．６３ ３．４２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１４．３８％ １５．８２％ ２３．５７％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

１０．４２％ １０．３３％ １３．９４％

息税前利润

８９

，

５７０．２１ ７２

，

３９５．８４ ３９

，

９０１．６９

利息支出

－ ２１．５３ －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９１

，

２３８．０１ ５７

，

９９１．７６ ６８

，

５８２．２３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 ４

，

１６０．８５ －

注：由于公司存货金额较小，四舍五入后，公司速动比率和流动比率一样。

公司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是公司偿债能力的基础和重要保障。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５１

，

５７９．８８

万元、

１６６

，

２７１．６６

万元、

１８９

，

９４６．６２

万元；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５

，

３５０．７６

万元、

５８

，

２９２．６５

万元、

７２

，

３３４．５０

万元，业务增长势头良好。

公司坚持稳健的财务政策，负债水平低，现金流量充足，偿债能力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公司合并报表的资

产负债率分别为

１３．９４％

、

１０．３３％

和

１０．４２％

， 均在

１５％

以下；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为

６８

，

５８２．２３

万元、

５７

，

９９１．７６

万元、

９１

，

２３８．０１

万元。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业务持续稳定发展，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势，可以获得稳定的盈利，资金

实力充裕，有较好的流动性。本公司未来将进一步加强管理，促进业务持续发展，不断提升公司业绩，有能力

确保本次可转债的按期兑付。

第九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审计意见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聘请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审计机构，

２０１０

年聘请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审计

机构

1

。

(

1

2010

年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被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其

相关审计责任由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继续承担。

)

南方民和对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和

２００９

年度的财务

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中审国际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南方民和对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调整后的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强调事

项段的表述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因会计差错更正，深圳机场对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和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

表进行了重新表述，更正原因详见财务报表附注五

．３

和附注十八所述。 深圳机场更正前的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

度和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本所审计，并由本所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

日、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出具

了深南财审报字（

２００７

）第

ＣＡ１０６

号、深南财审报字（

２００８

）第

ＣＡ３９８

号和深南财审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ＣＡ２５８

号审

计报告审计。 此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公司董事会及会计师对

２００８

年调整后财务报告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的说明如下：

公司董事会认为：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更能客观地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使公司的会计核算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提高了公司财务会计信息质量，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会计师认为：上述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不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二、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非经特别说明， 本节所引用财务数据， 均为经审计财务数据， 其中

２００８

年度数据为调整后财务数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数据分别为当年年度报告披露财务数据。

（一）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７０ ３．６４ ３．４２

速动比率

１．６９ ３．６３ ３．４２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１４．３８％ １５．８２％ ２３．５７％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

１０．４２％ １０．３３％ １３．９４％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７．４５ ６．２６ ６．１１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５１２．４７ ５０６．５８ ３９７．４９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元

）

０．５４ ０．３４ ０．４１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０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２２５ ０．３４０２ ０．１４４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２２５ ０．３４０２ ０．１４４８

净资产收益率

（

摊簿

）

１２．２５％ １１．１３％ ５．２８％

净资产收益率

（

加权

）

１２．９９％ １１．７４％ ５．３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摊薄

）

１１．１５％ １１．０４％ １１．１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加权

）

１１．８２％ １１．６５％ １１．３９％

（二）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期间 项目

净资产收益率

（

％

）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全面摊薄 加权平均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２０１０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２５ １２．９９ ０．４２２５ ０．４２２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１５ １１．８２ ０．３８４６ －

２００９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１３ １１．７４ ０．３４０２ ０．３４０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０４ １１．６５ ０．３３７７ －

２００８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５．２８ ５．３１ ０．１４４８ ０．１４４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１２ １１．３９ ０．３０９０ －

（三）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根据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０

年度非经常

性损益明细表的审核报告》（中审国际核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０２００１６

号），本公司按调整后财务报告列示的非经常

性损益明细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３２

，

５８５．７３ －１３２

，

３１８．０８ －１８０

，

８８１．４７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４６９

，

００６．０６ ４

，

５９６

，

６６３．４８ ３

，

０４２

，

２２３．５３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 － ７

，

７４８

，

８９５．４７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６１

，

７０１

，

２９３．７５ －３

，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９３１

，

２９３．７５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９８４

，

３１２．３１ ５

，

９３１

，

４６４．３９ １２４

，

２８２．８７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６５

，

３１８

，

５７３．２３ ７

，

１２５

，

８０９．７９ －２７０

，

１９６

，

７７３．３５

减

：

所得税影响数

－１

，

０９８

，

５６６．５１ ２

，

３６６

，

５９２．７７ ６８４

，

９８８．１８

扣除所得税后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６４

，

２２０

，

００６．７２ ４

，

７５９

，

２１７．０２ －２７０

，

８８１

，

７６１．５３

减

：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金额

－９７

，

９５９．２５ ４０４

，

５９５．１５ １５０

，

８１２．８９

扣除所得税和少数股东损益后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６４

，

１２２

，

０４７．４７ ４

，

３５４

，

６２１．８７ －２７１

，

０３２

，

５７４．４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１４

，

１５０

，

１６７．３５ ５７５

，

０７７

，

５８８．０９ ２４４

，

７９９

，

７２８．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５０

，

０２８

，

１１９．８８ ５７０

，

７２２

，

９６６．２２ ５１５

，

８３２

，

３０２．４２

三、财务信息查阅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详细的财务资料，敬请查阅公司年度报告。

本公司刊登最近三年财务报告的报刊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投资者也可浏览深圳证券交易所

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上述财务报告。

四、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影响

如本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转股，按初始转股价格计算，则公司股东权益增加约

２０

亿元，总股本增加约

３５３

，

３５６

，

８９０

股。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下列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１

、主要业务发展目标发生重大变化；

２

、所处行业或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３

、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重大变化；

４

、重大投资；

５

、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

６

、发行人住所变更；

７

、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８

、重大会计政策变动；

９

、会计师事务所变动；

１０

、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变化；

１１

、发行人资信情况发生变化；

１２

、可转换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发生重大变化；

１３

、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十一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发行人董事会承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之日起做到：

１

、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２

、承诺发行人在知悉可能对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

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３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

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发行人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买卖活动；

４

、发行人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第十二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有关情况

名 称：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深业中心

２２０４

，

２２０５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庄云志、陈友新

项目协办人：宋海涛

经办人员：徐涛、李波、梁健斌、罗贵均、董江、何东、邱荣辉、唐满云、刘建亮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１９０７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１９０８６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发行人可转换公司债券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愿意

保荐发行人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八月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1

年

8

月

9

日 星期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公告日期：二

○

一一年八月九日


